
 

 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  

為證明申請人符合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的淨資產規定和投

資規定而擬備履行規定文件的指引

（譯本）
此中文譯本純粹作參考之用，㇐切以英文本為準。 

A. 簡 介 

1. 本 指 引 旨 在 為 當 《 會 計 及 財 務 匯 報 局 條 例 》 （ 香 港 法 例 第 58 8 章 ） 所 界

定 的 執 業 會 計 師 （ 以 下 簡 稱 「 執 業 會 計 師 」 ） 獲 聘 用 發 出 報 告 （ 以 下 簡

稱 「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」 ） 以 證 明 申 請 人 符 合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（ 以 下

簡 稱 「 本 計劃 」 ） 下的 淨 資產 規定 和投 資規 定 時， 作 為 參考 之 用 。 

2. 有 關 本 計 劃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新 資 本 投 資 者 入 境 計 劃 的 規 則 （ 以 下 簡 稱

「 《 計 劃 規則 》 」 ）。 

3. 根 據 《 計 劃 規 則 》 ， 除 其 他 規 定 外 ， 申 請 人 須 符 合 淨 資 產 規 定 和 投 資 規

定 ， 有 關 的詳 情 載 於下 表 ：

規 定 的詳 情

淨 資 產規 定 《 計 劃 規 則 》 第 2 . 1 ( c ) 段 陳 述 申 請 人 須 在 提 出 淨 資 產

審 查 申 請 日 期 前 兩 年 的 整 段 期 間 內 ， ㇐ 直 絕 對 實 益 擁

有 市 值 不 少 於 3 ,0 0 0 萬 港 元 （ 或 等 值 外 幣 ） 淨 值 的 淨

資 產 或淨 資 本 。

投 資 規定 申 請 人 須 於 本 計 劃 推 出 日 期 當 日 或 之 後 ， 把 不 少 於 

3 , 0 0 0 萬 港 元 （ 或 等 值 外 幣 ） 淨 值 投 資 1於 其 絕 對 實 益

擁 有 的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2。有 關 詳 情 請 參 閱 《計劃規則》

第2 . 1 ( d )段。 

4. 申 請 人 須 自 費 聘 用 執 業 會 計 師 發 出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， 以 證 明 他 符 合 淨 資 產

規 定 及 投 資 規 定 。 申 請 人 須 把 符 合 淨 資 產 規 定 及 投 資 規 定 的 審 查 申 請 書

連 同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和 當 中 所 列 的 所 有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㇐ 併 提 交 至 投 資 推 廣

署 。

1 投 資 款 額 不 包 括 所 有 交 易 費 、 佣 金 和 印 花 稅 。 
2 有 關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清 單 ， 請 參 閱 《 計 劃 規 則 》 第 5 段 。

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

為證明申請人符合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的淨資產規定和投

資規定而擬備履行規定文件的指引 

5.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頒 佈 的 《 香 港 相 關 服務 準 則 》 第 4 4 0 0號（ 經 修 訂 ）

「 商 定 程 序 工 作 」 而 執 行 的 商 定 程 序 工 作 普 遍 適 用 於 為 證 明 申 請 人 符 合

淨 資 產 規 定和 投 資 規定 而 擬備 履行 規定 文件 的 情況 。 

B. 申 請 人 及 執業 會 計 師的 責 任 

6 . 在 擬 備 履 行 規 定 文 件 以 證 明 申 請 人 符 合 淨 資 產 規 定 和 投 資 規 定 的 過 程 中 ，

申 請 人 和 執業 會 計 師的 責 任載 於下 表：

申 請 人的 責任 執 業 會計 師的 責任

淨 資 產 規 定  提 供 ㇐份 報 表 顯示 他 擁 有 的

資 產 或資 本 及 與資 產 或 資 本

有 關 的債 務 的 資料 

 提 供 證明 他 擁 有的 資 產 或 資

本 及 與資 產 或 資本 有 關 的 債

務 的 文件 （ 正 本或 由 申 請 人

核 證 為真 確 的 影印 本 ） 

 對 於 非在 公 共 交易 所 買 賣 的

資 產 ，提 供 執 業會 計 師 接 納

的 由 估值 師 發 出的 估 值 報 告 3 

 履 行 規定 文 件 的簽 發 日 期 與

申 請 人提 交 淨 資產 審 查 的 日

期 不 得相 隔 超 過 1 4 個 公 曆

日 。 

 若 投 資推 廣 署 認為 申 請 人 提

交 的 履行 規 定 文件 屬 過 時 ，

投 資 推廣 署 有 權要 求 申 請 人

提 交 更多 相 隔 期間 內 的 資 產

或 資 本的 證 明 文件 。 

 獲 取 可 充 分及 適 當 地證 明 申 請

人 於 指 定 兩年 的 整 段期 間 內至

少 三 個 時 間點 持 有 除銀 行 資 產

和 證 券 外 的資 產 或 資本 的 文

件 。 這 三 個時 間 點 須平 均 分佈

在 指 定 兩 年的 整 段 期間 內 。 

 對 於 銀 行 資產 和 證 券， 執 業 會

計 師 須 向 銀行 或 證 券經 紀 等 獲

取 指 定 兩 年的 整 段 期間 內 的 證

明 文 件 （ 例如 銀 行 或證 券 經紀

發 出 的 月 結單 或 季 度報 表 、 銀

行 發 出 的 信函 以 證 明銀 行 餘 額

在 指 定 兩 年的 整 段 期間 內 維 持

在 ㇐ 定 金 額以 上 ） 。 

 同 意 申 請 人在 報 表 所述 的 資 產

或 資 本 的 擁有 權 及 市值 與 他 提

供 的 證 明 文件 相 符 

 同 意 申 請 人在 報 表 內所 述 的 與

資 產 或 資 本有 關 的 債務 的 金 額

與 他 提 供 的證 明 文 件相 符 

 發 出 商 定 程序 報 告 

3 ㇐ 般 而 言 ， 估 值 報 告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資 料 ： 估 值 的 日 期 、 資 產 的 重 要 資 料 （ 可 包 括 資 產 的 描 述 及 狀

況 ） 、 估 價 的 準 則 或 方 法 、 可 比 較 單 位 或 項 目 的 最 近 交 易 數 據 ， 及 相 關 圖 片 等 。 估 值 報 告 應 按 以

上 的 資 料 ， 得 出 ㇐ 個 估 值 。 估 值 報 告 亦 通 常 附 有 估 值 師 的 資 料 如 其 專 業 資 格 及 經 驗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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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規定而擬備履行規定文件的指引

申 請 人的 責任 執 業 會計 師的 責任

投 資 規 定  提 供 ㇐ 份 報 表 顯 示 他 投 資 的

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資 料 ， 包 括

非 住 宅房 地 產 的按 揭 額 

 提 供 證 明 他 投 資 的 獲 許 投 資

資 產 及 非 住 宅 房 地 產 的 按 揭

的 文 件 （ 正 本 或 由 申 請 人 核

證 為 真確 的 影 印本 ） 

 同 意 申 請 人 在 報 表 所 述 的 資 產

的 擁 有 權 及 投 資 款 額 4與 他 提 供

的 證 明 文 件相 符 

 同 意 已 投 資 的 資 產 是 《 計 劃 規

則 》 下 的 獲許 投 資 資產 

 在 同 意 獲 許 投 資 資 產 的 投 資 款

額 時 ， 考 慮 到 存 款 證 、 私 人 開

放 式 基 金 型 公 司 、 私 人 有 限 合

夥 基 金 的 擁 有 權 權 益 及 非 住 宅

房 地 產 的 投資 上 限 

 發 出 商 定 程序 報 告 

4 就 非 住 宅 房 地 產 而 言 ， 投 資 款 額 是 購 買 地 產 時 的 面 值 減 去 按 揭 額 ， 投 資 上 限 為 1 , 0 0 0 萬 港 元 。


